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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為妥善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久未取得之問題，內政部於102年

11月29日函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並補助全省各

縣市辦理全面性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本府於獲內政部核定補助經

費，隨即啟動全市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 

本次全市性專案通盤檢討作業除依循相關檢討變更原則，並考量地區發展

特性、使用需求及基地條件，檢視公共設施用地之存廢並提出檢討變更內容，

同時參酌歷年人口變遷趨勢核實檢討計畫人口。此外，於78～80年間辦理第一

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多以附帶條件或另擬細部計畫方式，釋出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惟迄今仍有多處未完成細部計畫，本次併同將未完成附

帶條件地區納入跨區整體開發方案。另外，經檢討仍有保留需求之未取得公共

設施用地，視財務可行性評估亦盡量納入跨區整體開發方案併同取得開闢。 

爰此，本次辦理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將依據檢討變更

原則與相關法令之指導，核實檢討計畫人口及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同時研

議跨區市地重劃、自願捐贈公共設施用地、調降容積率及另行擬定細部計畫等

多元開發回饋方式，以期妥善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問題。 

楠西都市計畫已於106年將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拆離辦理，故本細部計畫

配合變更計畫內容，新訂「機關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建蔽率、容積率及容許

使用相關規定，並配合調整後續條文之條次及參照本市通案性規定增列跨區市

地重劃整體發展區內建築退縮及停車場設置等相關條文。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4款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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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範圍 

本案以楠西都市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為檢討範圍，面積44.89公頃，詳

圖1。 

 

 

 

 

 

 

 

 

 

圖 1 楠西都市計畫檢討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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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主要計畫概要 

第一節 主要計畫概要 

一、計畫年期 

以民國 115年為計畫目標年。 

二、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 12,000人，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00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包含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加油站專用區、

郵政事業專用區、電信專用區、電力事業專用區、自來水事業專用區、宗

教專用區及農業區，計畫面積合計 159.11 公頃，佔本計畫面積 78.00%。 

四、公共設施計畫 

本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包含、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鄰里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停車場用地、市場用地、排水溝用地、排水

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廣場用地(附)及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計畫面

積合計 44.89公頃，佔本計畫面積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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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 

面積(公頃) 

佔總計畫面積 

比例(%) 

佔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56.9227 28.03  50.01 

商業區 3.8849 1.91 3.41 

工業區 3.2060 1.58 2.82 

加油站專用區 0.1371 0.07 0.12 

郵政事業專用區 0.0704 0.03 0.06 

電信專用區 0.1334 0.07 0.12 

電力事業專用區 0.1826 0.09 0.16 

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0.0166 0.01 0.01 

宗教專用區 2.4954 1.23 2.19 

農業區 89.2584 43.95 - 

小計 156.3075 76.97 58.90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9786 0.48 0.86 

機關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2.1567 1.06 1.89 

學校用地 9.1325 4.5 8.02 

公園用地 3.4629 1.71 3.04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3740 0.68 1.21 

綠地 0.1590 0.08 0.14 

停車場用地 0.4313 0.21 0.38 

市場用地 0.4007 0.20 0.35 

排水溝用地 2.3785 1.17 2.09 

排水溝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2444 0.12 0.22 

廣場用地(附) 0.0898 0.04 0.08 

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 25.9638 12.78 22.83 

小計 46.7722 23.03 41.10 

都市發展用地 113.8213 - 100.00 

總計 203.0797 100.00 -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都市發展用地面積不包括農業區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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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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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楠西都市計畫制定於民國61年，民國73年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民國

79年發布實施第一期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民國82年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

民國93年發布實施第三次通盤檢討，民國99年發布實施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民國104年發布實施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

討，民國106年發布實施變更楠西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案，相關內容如下所示： 

為促進本計畫區土地資源之合理利用及維護都市生活環境品質，訂定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

定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八○。 

「變更楠西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案第 3 及 4 案

之住宅區（附）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五，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二六；若依附帶條件完成代金繳納則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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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案第 3及 4案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範圍示意圖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

惟建蔽率不大於七○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四、乙種工業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一○。 

四-1、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

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

點」審查之。 

五、宗教專用區(一)及宗教專用區(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六○。宗教專用區(三) (附)之建蔽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四○，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六、電信專用區不得為「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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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郵政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五○。 

八、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五○。 

九、自來水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五○。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二○。加油站專用區得以提供加油（氣）設施為主，容許做為油氣

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從事商業設施相關設施使用。 

十一、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五○。 

十二、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國(中)小之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五○，高中用地之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十三、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四○。 

十四、批發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二○。 

十五、排水溝用地兩側基地申請建築時，應自排水溝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

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構

造物，並應妥為植栽綠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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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建築退縮建築規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公尺者，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臨道路
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公尺者，
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建築，或依
「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
化，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臨道路
退縮建築。 

電信專用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
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地。 

宗教專用區
（三）（附）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線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三公
尺。 

法定空地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應
植栽綠化。 

十七、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停車空間留設依據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規定

辦理。 

(二)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四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

達五○○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空間。 

(三)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

規定辦理。 

十八、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以美化

環境。 

十九、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

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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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節 變更計畫內容 

配合本府公告發布實施「變更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案」計畫內容，本次修訂土地使用分管制要點如表2。 

 

表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第 12條規定訂定之。 

維持原條文。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五○，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容

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 

「變更楠西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案」變更案第 3 及 4 案之住宅區（附）建蔽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五，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容積率

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六；若依附帶條

件完成代金繳納則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圖 3 變更案第 3 及 4 案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範圍示意

圖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五○，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

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八○。 

「變更楠西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

討）案」變更案第 3 及 4 案之住宅區（附）建

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五，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

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六；若依

附帶條件完成代金繳納則得依前項規定辦理。 

 

 

 

 

 

 

附圖 1 變更案第 3及 4 案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範圍示

意圖 

圖 3 屬於土管

內容，故調整編

號為附圖 1。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二四○，惟建蔽率不大於七○時，容積率得調整

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容積率不得

大於百分之二四○，惟建蔽率不大於七○時，容積

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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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四、乙種工業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一○。 

四、乙種工業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一○。 

維持原條文。 

四-1、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

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

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四-1、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

南市施行細則」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維持原條文。 

五、宗教專用區(一)及宗教專用區(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六○。宗教專用

區(三) (附)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五、宗教專用區(一)及宗教專用區(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六○。宗教專用

區(三) (附)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維持原條文。 

六、電信專用區不得為「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六、電信專用區不得為「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維持原條文。 

七、郵政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七、郵政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維持原條文。 

八、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八、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維持原條文。 

九、自來水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九、自來水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

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維持原條文。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加油站專用區得以提供加

油（氣）設施為主，容許做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外，不得從事商業設施相關設施使用。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加油站專用區得以提供

加油（氣）設施為主，容許做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

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從事商業設施相關設施使

用。 

維持原條文。 

十一、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十一、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

不得大於百分之二五○。 

維持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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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十二、機關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三○○。以機關、

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含長照機構)、托

育機構、社會住宅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為主，並

得依「住宅法」第 33 條規定之項目使用。 

1.本點新訂。 

2.配合主要計

畫變更案編

號第五案，增

訂相關內容。 

十二、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國(中)

小之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高中用地之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十三、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國(中)

小之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高中用地之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點次調整。 

十三、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 

十四、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 

點次調整。 

十四、批發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

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十五、批發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點次調整。 

十五、排水溝用地兩側基地申請建築時，應自排水溝境界

線至少退縮二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但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構造物，並應妥為植栽

綠美化。 

十六、排水溝用地兩側基地申請建築時，應自排水溝境

界線至少退縮二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

定空地，但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構造物，並應妥為

植栽綠美化。 

點次調整。 

十六、建築退縮建築規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一、五

○○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或依「建築

技術規則」規

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栽綠

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二、如屬角

地，得擇

一面臨道

路退縮建

築。 

十七、建築退縮建築規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變更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

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除本點第(二)項所列住宅

區外，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

地別 

退縮建築規

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

建築 

1.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

，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

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

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1.依本市通案

性規劃修訂

建築退規定。 

2.配合主要計

畫變 3-2 及

3-3 案，考量

住宅區形狀

為扇形，如配

合前項退縮

規定退縮建

築將造成配

地困難，故免

予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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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

面積達一、○

○○平方公尺

者，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

縮 四 公 尺 建

築，或依「建築

技術規則」規

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

之空地應

植栽綠

化，但得

計入法定

空地。 

二、如屬角

地，得擇

一面臨道

路退縮建

築。 

電信專

用區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五公

尺，如有設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圍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

少 退 縮 三 公

尺。 

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宗教專

用 區

（三）

（附） 

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公

尺。如有設置

圍 牆 之 必 要

者，圍牆線應

自道路境界線

退縮三公尺。 

法定空地二

分之一以上

面積應植栽

綠化。 

 

公共設施

用地 

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

退縮五公尺

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

牆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

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

計畫道路部分

均應退縮建築 

(二)「變更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變更案第 3-2 案及 3-3 案部份之住宅區

(附)(詳附圖 2)，考量基地條件特性，得免予依

前項規定退縮建築。 

 

 

 

 

 

 

附圖 2 變更案第 3-2 及 3-3 案免予依前項規定退縮

建築之住宅區(附)範圍示意圖 

(三)前兩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

積達一、五○○

平方公尺者，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

築，如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 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

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

一面臨道路退

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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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

積達一、○○○

平方公尺者，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四公尺建

築，如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 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

規定辦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

得計入法定空

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

一面臨道路退

縮建築。 

電 信 專

用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五公尺，

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應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

植栽綠化，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宗 教 專

用區（三

）（附） 

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三公尺。

如有設置圍牆之

必要者，圍牆線

應自道路境界線

退縮三公尺。 

法定空地二分之一

以上面積應植栽綠

化。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

築者，應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

讓截角。 

十七、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停車空間留設依據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二)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四公尺寬人

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平方公

尺者，得免設停車空間。 

(三)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十八、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發布實施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

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區之停車

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含

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至四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

五○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超過五五○平方公尺，每增加一五○平方公

依本市通案性

規劃修訂停車

劃設標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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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變更理由 

 

尺，增設一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四公尺寬人行步

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達五○○平方公尺者，得免

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十九、停車場用地如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規定作立體化使用，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

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1.本點增訂。 

2.為維護都市

景觀品質，依

本市通案性

規定增訂停

車場應辦理

都市設計審

議規定。 

 二十、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場用地應至少設置

一處電動充電或電池交換站。 

1.本點增訂。 

2.配合「亮麗晴

空」空污改善

計畫。 

十八、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

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二十一、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五

○%。廣場用地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法定空地三○%。 

1.點次調整。 

2.依本市通案

性規定修訂

建築基地綠

化規定。 

 二十二、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都市計畫另

訂有管制規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

各該都市計畫規定辦理。 

1.本點增訂。 

2.依本市通案

性規定增訂

條文。 

十九、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點之規定

辦理，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 

二十三、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點之規

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辦

理。 

1.點次調整。 

2.依本市通案

性規定修正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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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為促進本計畫區土地資源之合理利用及維護都市生活環境品質，訂

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訂定

之。 

二、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五○，

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八○。 

「變更楠西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變更案第 3 及 4

案之住宅區（附）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一○五，惟建蔽率不大於百分之五○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

大於百分之一二六；若依附帶條件完成代金繳納則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附圖 1變更案第 3及 4案附帶條件整體開發地區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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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業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八○，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四○，

惟建蔽率不大於七○時，容積率得調整為不得大於百分之二八○。 

四、乙種工業區，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七○，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二一○。 

四-1、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

規定辦理，並由本府依「臺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土地使用

審查要點」審查之。 

五、宗教專用區(一)及宗教專用區(二)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

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六○。宗教專用區(三) (附)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百分之四○，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二○。 

六、電信專用區不得為「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31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使用，其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五○。 

七、郵政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五○。 

八、電力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五○。 

九、自來水事業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

分之二五○。 

十、加油站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四○，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一二○。加油站專用區得以提供加油（氣）設施為主，容許做為油氣

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外，不得從事商業設施相關設施使用。 

十一、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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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機關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

得大於百分之三○○。以機關、社會救助機構、社會福利機構(含

長照機構)、托育機構、社會住宅及其附屬設施之使用為主，並得

依「住宅法」第 33條規定之項目使用。 

十三、學校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國(中)小之容積率不得大

於百分之一五○，高中用地之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二○○。 

十四、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六○，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二四○。 

十五、批發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二○。 

十六、排水溝用地兩側基地申請建築時，應自排水溝境界線至少退縮二公

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不得設置圍牆或其他構

造物，並應妥為植栽綠美化。 

十七、建築退縮建築規定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變更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發布實施

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除本點第(二)項

所列住宅區外，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

築。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

牆，但得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建

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

計畫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 

1.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畫道路部分均應退縮建

築。 

(二)「變更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變更案第 3-2

案及 3-3 案部份之住宅區(附)(詳附圖 2)，考量基地條件特性，得

免予依前項規定退縮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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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變更案第 3-2及 3-3案免予依前項規定退縮建築之住宅區(附)範圍示意圖 

(三)前兩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及用地別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五○○平方公

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規定辦

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臨道路退縮建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達一、○○○平方公

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 281 條申請者，從其規定辦

理。 

一、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二、如屬角地，得擇一面臨道路退縮建築。 

電信專用區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五公尺，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但得計入法定

空地。 

宗教專用區

（三）（附）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線應自道路境界

線退縮三公尺。 

法定空地二分之一以上面積應植栽綠化。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讓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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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 於「變更楠西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發布實施

以後完成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其住宅區、商業

區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標準 

二五○平方公尺以下(含二五○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二五○平方公尺至四○○平方公 設置二部 

超過四○○平方公尺至五五○平方公 設置三部 

超過五五○平方公尺，每增加一五○平方公尺，增設一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規定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四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積未

達五○○平方公尺者，得免設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

定辦理。 

十九、停車場用地如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化使用，

應經都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行工程開發。 

二十、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場用地應至少設置一處電動充電或

電池交換站。 

二十一、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面積五○%。廣場用地之

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法定空地三○%。 

二十二、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變更都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定，且

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者，仍依各該都市計畫規定辦理。 

二十三、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點之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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